集美大学教务处文件
教务〔2012〕24号
关于做好我校2011-2012学年第二学期学生对任课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为做好本学期学生对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工作，请你们根据本通知规定的时间和具体要求统一组织学生上网评教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评教目的、意义的宣传，以提高学生的参评率和评教结果的可信度。

一、 评教依据文件

《集美大学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暂行办法》（集大教【2006】1号）。
二、评教对象

本学期为全日制普通本专科生授课的所有教师。
三、参评学生

全校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
四、网上评教时间

2012年5月2日（第12周开始）—2012年7月8日（暑假第一周周末结束）。
五、网上评教说明

1.各开课单位教学管理人员设置参评课程，课程所属学院教学管理人员于4月27日之前完成参评课程设置。设置方法如下：
1）客户端进入教务系统，打开“教学评测”栏目，点击“教学评测课程导入”，进行期末考试课程导入。
2）从“教学评测”栏目点击“教学评测管理”设置参评课程，选择需要参评的课程，可以增加记录。（如多位教师承担同一门课程，预录库中只能体现一名教师的记录，若需要评价所有上这门课程的教师，需学院在评教库中自行添加记录。）
    2.学生评价程序
1）登陆“综合教务管理系统”，点开“教学评测”栏目，界面显示本学期需要评价的课程。

2）点击每条记录中“进入评测”按钮，进行该课程的评价，每门课程评价指标一共有10项，每项指标满分10分，请逐条打分。

3）如对任课教师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可在“意见和建议栏”中留言，点击“提交”就完成了该教师该门课程的评价。
4）进行下一门课程的评价。
3.评价期间，课程所属学院教学管理人员可在“教学评测管理”栏目查看本院开设的课程有哪些学生未评价。学生所属学院应督促本院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评价。

4.评价结果查询。本学期不公布学生评价结果，下学期开学第一周公布已入库的课程评价结果。

六、评教要求

1.参加测评的学生名单，将根据“预录成绩库”中的名单自动生成。因此,请各学院教学管理人员务必确保教务管理系统中的“预录成绩库”中上课学生的名单正确无误。
2.请各学院教学管理人员务必通知各位任课教师不得提前向学生公布期末课程考试成绩（学生需先上网评教才能查看期末成绩）。
    3.请各学院于下学期第二周做好网上评教结果的统计、分析工作，并于2012年9月14日之前将分析报告送教务处教学质量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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